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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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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主義是愛的殺手
• 「慈祥」是充滿動態與創意的互動，扶持對方

• 愛使我們欣賞對方並幫助對方實現
• 真正的愛驅使我們欣賞別人的成就

• 有愛的人不僅會避免自吹自擂，而
且會設身處地替人著想，不會爭取
成為焦點

• 有些人以為自己很「屬靈」或「博
學」，自以為是。

• 有愛的人說話會帶來鼓勵、心
安、力量、慰藉和激勵

• 溫柔可親的目光有助我們不要
過分注意對方的限度

• 愛是「不求己益」的，意思是
「不追求屬於自己的事物」

• 積極尋找寬恕的理由。有時候，問題在於把每
一個問題都看得同樣嚴重，這會使我們對別人
的缺點過分嚴苛。

• 對缺點保持緘默。彼此相愛相屬的夫婦必
會為對方說好話，嘗試展現對方美好的一
面，而不注目於其軟弱和過失。

• 有愛的人懂得信任，讓其他人自由
生活，不會試圖

• 控制、擁有和操控一切。這樣的自
由給予自主的空間

• 「幸災樂禍」是指某種潛入人心深處的負面想法，
就是因別人遭遇不義而心裡高興的惡毒態度。上主
特別喜愛那些為別人的幸福而歡樂的人。

• 對別人的改變懷有希望，總是盼望他
們會逐漸成熟，其美善終有一天如花
盛放，其潛能會在某天發芽成長

• 堅定不移的愛，即使有時看不到堅持的
理由，也表現頑強的壯志豪情，發揮抵
抗任何逆境的力量，以及執意擇善。



真實的家庭問題

•婆媳問題
•收入分配
•子女教養問題
•夫妻興趣不同，生活漸形漸遠
•工作忙碌，生活消磨了一切
•性生活與親密減少，甚至全無
•爭吵、個性差異、外遇



一生一世，同甘共苦

•夫婦之愛是「最偉大的友誼」，僅次於那使我們與天主結合
的愛。夫婦的結合具備了友誼的所有特點，亦即尋求對方的
益處、彼此依存、親近、溫柔和平穩，而且像朋友一樣經相
處而變得相像。除此以外，婚姻亦是不可拆散和專一的，可
見於夫婦堅定地共同分享和建立人生。我們應如實面對現實
的標記：相愛的人不會認為他們的關係是短暫的；人深深地
體驗到結婚的喜樂，就不會認為這喜樂即將消逝；在充滿愛
的婚姻中生活的人，即使婚姻有其脆弱的一面，也盼望婚姻
關係歷久不衰；子女不僅盼望父母彼此相愛，也期望他們保
持忠誠，一起生活。從上述和其他類似的標記可見，夫婦之
愛本質上朝向終始不渝的境界。（第123號）



什麼是喜樂？

•喜樂不是快樂，不是感受愉悅。

•聖多瑪斯‧阿奎那認為「喜樂」一詞是指更寬宏的
心懷。婚姻的喜樂是在痛苦中仍能體驗的。這喜樂
意味著接受了婚姻必然是混雜歡樂與辛勞、張力與
憩息、困苦與釋放、滿足與渴求、煩惱與愉悅，總
是在友誼之路邁進，並驅使夫婦互相照顧，「互相
輔助、彼此服務」。（第126號）



欣賞婚姻伴侶的「美」

•美就是對方的「崇高價值」，那不是指身體或心理方面的吸
引力，它使我們欣賞人的神聖，而不會感到非得要擁有對方。
（第127號）
• 對方首先屬於天主，本身有崇高價值。
• 愛一個人，意味學會靜觀一個人的美和神聖。
• 在愛中有關美的體驗可見於「凝視」對方的目光，視對方本身為其
追求的目標，即使對方患病、年老、或失去吸引力亦然。（第128
號）

• 最大的喜樂莫過於為別人謀求福祉，這是天國的預嘗。（第129號）
• 喜樂在痛苦中更新。夫婦一起受苦和奮鬥後，體驗到這是有價值的，
因為他們藉此獲益，或是從中有所領會，或是因此而更懂得珍惜他
們所擁有的。（第130號）



離開父母，二人結為一體

•締結婚姻表示已真正離開父母的家，建立其他親密
的關係，並在另一個人面前負起新的責任。（第
131號）

•夫妻之間的關係，不應有父母的介入，意思是有些
父母介入和指導丈夫或妻子應如何對待另一方，或
履行某些責任。

•孝敬父母與夫妻共組家庭二者本質上沒有衝突。



結婚不是完成

•愛應不斷增長。為維護婚姻之愛，最首要的不是強調夫
婦有義務保持婚姻不可拆散，或是複述某些教義，而是
藉著恩寵的推動，使婚姻關係日漸成長，越趨堅固。愛
要是未能成長，則處於危險。（第134號）

•較健康的態度是面對現實，接受我們的限度、挑戰和缺
陷，回應共同成長的呼召，讓愛邁向成熟，使夫婦的結
合更鞏固，始終如一。（第135號）

•不應把婚姻視為已完成的事。夫婦不應期望對方是完美
的，而應放下各種幻想，接受對方的真貌：尚未達至圓
滿，仍須繼續成長，在婚姻生活的旅途上邁進。（第218
號）



付出時間相處

•應付出時間、用心相處的時間。這是指耐心和仔細
地聆聽，直至對方把話說完。

•交談，不是解決問題。

•不要急進，放下自身的需要和憂慮，給對方空間。
對方需要的，往往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希望
有人聆聽，感到有人理解他的痛苦、沮喪、恐懼、
忿怒、盼望和夢想。（第137號）



注意言語的表達

•重要的是應懂得在表達自己的感受之餘，而不傷害對方，
並選擇容易被人接納的言詞或表達方式，尤其是在討論
敏感話題的時候。此外，作出批評時，不要發怒或趁機
報復，也要避免說教，這樣只會造成抨擊、嘲諷、責難
和傷害別人的效果。許多夫婦之間的討論都不是關乎重
大的問題，大部分是有關瑣碎事，都是無關痛癢的，但
牽動情緒的是交談過程中，所採用的說話方式和態度。

•不要翻祖宗八代的罪狀。「你每次都……」是經常犯的
錯誤。



不要情緒勒索

•有些人只因對關愛的需要極大，就以為自己愛人的
能力極強，但他們未能為別人謀求福祉，只顧著滿
足自己的渴求。如此，情感蒙蔽了他們，使他們忽
視最偉大的價值，並在心裡隱藏一種自我中心的態
度，以致無法發展健康和幸福的家庭生活。（第
145號）

•當家庭成員的情緒表現轉化為一種不願支配別人的
情緒，不會妨礙追求偉大的抉擇和價值，而尊重各
人的自由，這是個成熟的家庭。（第146號）



性愛的共融

• 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來的肋骨，形成了一個女人，引她到人前。
（創二22）
• 希伯來文不是說肋骨，而是「一半」（ṣēlāʿ）。要從這個角度
才能瞭解「人應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
一體。」和「男女二人都赤身露體，並不害羞。」的意義，即
二人結合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 理想婚姻不應全然是慷慨交付和犧牲，要求夫婦各人捨棄個人的
需要，只關心對方的益處，而不在乎個人的滿足。我們應謹記真
愛也懂得接受，並接納自己也會受傷，有自己的需要，且懷著衷
誠和喜樂的感恩之情，接受那藉由身體表達的愛，如撫摸、擁抱、
親吻和交合等。教宗本篤十六世清楚指出：「如果人只渴望成為
純精神體而拒絕肉體，視肉體純屬於動物的本性，那麼精神和肉
體都將失去其尊嚴。」（第157號）



婚姻的美

•在婚姻的旅程中，外觀的改變不會使夫婦間的吸引力消
減。他們愛的是對方整個人，連同其特有的身分，而不
只愛對方的肉身。即使身體遭歲月摧殘，但依然表達了
這個當初使自己傾心的人。雖然其他人看不見其人之美，
但其配偶因愛的本能，依然欣賞對方，而這愛不會褪色。
他重新確認彼此相屬的決定，甚至再一次作出這決定，
忠誠地守護在對方身旁，滿載柔情蜜意。這是以深厚的
感情作出的崇高抉擇，並喚起夫婦履行婚姻使命的另一
種情感。（第164號）



家庭牧靈

•需要夫婦和家庭「藉家庭教會作出充滿喜樂的見證。」
（第200號）

•家庭牧靈工作的主要支援來自堂區。聖職人員在處理家
庭目前所面對的複雜問題時，往往缺乏適當的培訓。在
這方面，已婚神職人員在東方教會悠久傳統的經驗，可
作參考。（第202號）

•修生本身有原生家庭問題，需要獲得治癒與多方培育。
（第203號）

•有需要培育家庭牧靈工作的平信徒領袖。（第204號）



新婚的牧靈陪伴

• 婚前課程遠遠不夠，需要有成熟婚姻夫妻來陪伴新婚夫妻。（第223
號）

• 為個人諮商不可缺少。（第208號）

• 妥善的婚姻聖事準備。「各位準婚夫婦們，你們應鼓起勇氣，作出與
眾不同的事，不要讓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和重視排場的態度所吞噬。
最重要的是愛──愛使你們結合，並藉恩寵堅強和聖化你們。」（第
212號）

• 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是對婚姻生活期望過高。當發覺現實比想像有更
多局限和問題，解決方法不是草率和不負責任地決定分手，而是把婚
姻看作成長的過程，夫婦都是天主的工具，協助對方成長。每一個人
都可以改變、成長和發揮其潛能。每個婚姻都是一段「救恩史」，總
是從軟弱開始。（第221號）

• 家庭靈修（第223號）。



信仰生活滋養婚姻

•牧者應鼓勵家庭在信德上成長。因此，應鼓勵他們多領
受和好聖事、接受靈修指導和參加退省。此外，也不要
忘記邀請他們每週和家人一起祈禱，因為「祈禱之家，
保持合一」。（第227號）

•經常有家庭探訪，邀請所有家庭成員彼此祈禱，把家庭
交託給上主。

•應鼓勵夫婦獨自祈禱，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其隱密的十字
架。何不對天主訴說心裡的煩惱，祈求祂賜予醫治創傷
的力量，並求祂幫助我們信守承諾。（第227號）



面對危機

•當夫婦把婚姻視為責任，必須排除萬難，那麼所有
危機都是一個契機，讓夫婦可一起品嘗上等好酒。
有經驗和曾受訓的夫婦可擔任輔導工作，使夫婦不
會懼怕危機，或是作出草率的決定。（第232號）

•當感情惡化，雙方的疏離加深，就有損親密關係。
如果不處理危機，會妨礙溝通。漸漸地，「我愛的
人」會變為「時常在我身邊的人」，然後是「兒女
的父親或母親」，最後只會成為陌路。（第233號）



普遍發生的危機

•有些普遍的危機幾乎可見於所有婚姻關係，例如：新婚
夫婦須學習怎樣磨合和不再依賴父母；子女剛誕生時，
為夫婦的情緒帶來新的挑戰；為養育孩子，夫婦須改變
生活習慣；子女進入青春期後，夫婦須耗費精力照顧他
們，導致夫婦關係不和；夫婦在「空巢期」（子女離家
生活）重新審視他們的生活；夫婦年邁的父母需要照顧，
夫婦須付出更多時間陪伴和照料他們，有時可能要作出
困難的決定。這些困難的情況可導致恐懼、內疚、消沈
或疲憊，並會嚴重影響婚姻關係。（第235號）



異常婚姻與關係



分居

•在某些情況下，為顧全個人的尊嚴和子女的益處，
必須懂得拒絕對方過分的要求，嚴防不義、暴力或
長期的虐待。我們應明白到「有時分手是無可避免
的，甚至在道德上是必要的，尤其是為了保護較脆
弱的配偶或年幼的孩子不要因虐待與暴力、侮辱與
剝削、疏離與冷漠，而遭受嚴重的傷害。」 然而，
「分居應是在所有和好的努力都徒勞無功後，才採
取的最後方法。」（第241號）



離婚未再婚

•「離婚後沒有再婚的人往往是對婚姻忠誠的
見證人。應鼓勵他們從聖體聖事獲得所需的
滋養，好能支持他們在目前的狀況中好好生
活。地方團體和牧者應關心他們，尤其是如
果他們育有子女，或是正面臨著財務困難。」
在貧窮的人身上，婚姻破裂帶來更大的遺害
和痛苦，因為他們缺乏所需的資源重建新生。
當貧窮的人失去家庭保障，他們更容易受到
遺棄和面臨各種危機。（第242號）



離婚又再婚

• 對於離婚和投入新的伴侶關係的人，應讓他們感到自己是教會的一分
子。「他們沒有被開除教籍」，也不應這樣被對待，因為他們依然是
教會團體的成員。這些情況「需要我們作出謹慎的分辨和保持尊重的
態度，避免在言語或態度上令他們感到受歧視，並應鼓勵他們參與團
體生活。教會團體在照顧他們時，不會因此削弱我們對婚姻不可拆散
性的信心和見證，反而藉此實踐了愛德。」（第243號）

• 教會團體不應放棄已經離婚和投入另一段關係的父母，而應接納他們，
協助他們盡教育孩子的責任。事實上，「如果我們不讓這些父母參與
團體生活，猶如他們已被開除教籍，那麼我們怎能鼓勵他們全力以赴，
懷著堅定的信德，履行信仰，以身作則教導子女善度基督徒生活？孩
子面對這樣的情況，已經感到相當沉重，我們絕不要添加他們的擔子。
（第246號）



為離異後的子女考量

•我要向離異的父母呼籲說：「絕對、絕對、絕對不要讓
子女成為人質！你們為各種困難和原因分開，遇上人生
的考驗，但不應讓子女為你們的離異背負重擔，也不應
利用他們威脅配偶。即使父母不再一起生活，也應讓子
女在成長過程中，聽到父母為對方說好話。」要是為了
獲得子女的關心，或是為了報復，或是為自己辯解，而
在子女面前訴說配偶的不是，那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這
樣做會傷害孩子的心靈，留下難以復原的創傷。（第245
號）



同性戀結合

•在討論家庭的尊嚴與使命時，主教會議神長指出：「對
於讓同性戀者的結合與婚姻享有同等地位的問題，『我
們絕對沒有理由，視同性戀者結合與天主計劃中的婚姻
與家庭，有任何程度上的類同或稍微相似之處。』（第
251號）

•我們首先要重申：每一個人不論性傾向如何，他的尊嚴
都理應獲得尊重和受到認真對待，「應該避免對他們有
任何不公平的歧視」，尤其要避免任何形式的侵犯和暴
力行為。應以尊重的態度，陪伴這些家庭，好讓那些有
同性戀傾向的人獲得所需的援助，而得以了解和奉行天
主對他們的人生的旨意。（第250號）



異常關係的陪伴



鼓勵同居或民法結婚舉行婚姻聖事

•主教會議神長也論及有些信友選擇只依民法結婚，
甚至有些選擇同居。他們指出：「如果他們的關係
已藉公開協約而趨於穩定，而且互相深愛對方，以
負責任的態度養育子女，具有克服考驗的能力，那
麼我們應視之為良機，在可能的情況下，勸導他們
舉行婚姻聖事。（第293號）



漸進式關懷而非倫理判斷

•耶穌是這樣對待撒瑪黎雅婦人。祂回應婦人對真
愛的渴求，讓她擺脫所有使其生活黯淡無光的事
物，指引她認識福音的圓滿喜樂。（第294號）

•聖若望保祿二世既深知人是「按其成長的階段，
認識、喜愛和實現道德的善」，故提出所謂的
「漸進律」。這有別於「法律的等級」，意指那
些尚未完全明白、欣賞或實踐客觀法律要求的人，
逐步學會審慎地行使他們的自由。（第295號）



教會決不永遠判決

•我想重申一個我要向整個教會清楚無誤地表明的事實，
為避免我們誤入歧途：「有兩個不同的取向貫穿整個教
會史，分別是排斥與重新融合的取向。自耶路撒冷公議
會開始，教會一直採取耶穌之道：慈悲與融合之道。教
會之道是不會將任何人永遠判決，而是向所有真心真意
祈求的人，傾注天主的慈悲。這是因為真愛是無功而獲、
無條件和不求回報的！」因此，「應避免在未考慮不同
情況的複雜性時，便作出判斷，亦應留意人們的生活狀
況，以及他們因環境所受的苦。」



融和是包含每個人

•教會團體應融合所有的人，幫助每一個人找到自己參與
的方式，從而感受到慈悲是「無功而獲、無條件和不求
回報」的。教會不能將任何人永遠判決，因為這絕非福
音的取向！我不僅是指那些離婚並進入新的結合關係的
人，而是指所有的人，不管他們處於任何情況（包括同
性戀或同性結合）。（第297號）



以離婚並進入新的結合關係者為例

• 以離婚並進入新的結合關係者為例，他們的情況可能截然不同，不宜把他們
隨便分門別類，或作出過於刻板的判斷，而不給予空間作適當的個人和牧靈
分辨。另一個問題是新的結合關係可能經過一段時間後，已經穩定下來。兩
人可能已育有新的子女，對伴侶表現了忠誠、無私的奉獻，亦活出基督信仰
要求的委身，並意識到他們的異常狀況，而且覺得回頭非常困難，因為他們
的良心認為這是又再犯錯。教會亦了解這樣的狀況：「為了嚴重的理由，例
如為了兒女的教養，男女雙方無法分開。」此外，有些人雖已竭盡全力挽救
婚姻，但遭配偶無理地背棄，亦有人「為了兒女的養育而進入新的結合關係，
他們有時在良心上主觀地認為，先前已無法挽救的婚姻從來不曾有效。」還
有另一個情況，就是在離婚後不久進入新的結合關係，但離婚所產生的痛苦
和困惑依然打擊子女和全部家人，或是有些人屢次未能履行對家庭的承諾。
我們必須澄清這都不是福音建議的理想婚姻和家庭。主教會議神長指出，牧
者作出分辨時，必須「仔細區分」，妥當分辨各種狀況。我們知道世上沒有
「簡單的處方」。（第298號）



不可忽視個別狀況

•我們再不能說，所有身處所謂「異常」狀況的人都是犯了大
罪，失去聖化的恩寵。人性的限度不僅是由於當事人可能不
認識法規所致。當事人可能相當了解有關的法規，但「難以
了解其內在的價值」，或是他身處的環境不容許他以別的方
式行事，並且作出決定後就不會繼續犯錯。如主教會議神長
所說，「可能存在一些削弱決定能力的因素」。（第301號）

•為此，即使對客觀情況作出負面的判斷，但不等於對當事人
的罪責作出判斷。基於這些確信，我認為許多主教會議神長
所支持的論述是恰當的：「在某些情況中，人們感到難以改
變其行動。（……）牧靈分辨既要考慮個人的良心是否獲得
正確的培育，也要正視這些情況。同一的行為未必在所有情
況產生相同的後果。」（第302號）



道德律是啟發而非套用

• 牧者不應硬把道德律套用在那些生活在「異常」狀況的人，猶如
把石頭砸在他們身上，並且如此就感到滿足。這就是心硬的人所
作的事，他們常以教會訓導作護盾，「坐在梅瑟的審判席，有時
以高人一等或膚淺草率的態度，對困難的個案和受創的家庭施行
審判。」就此而言，國際神學委員會指出：「因此不應把自然律
呈現為一套已制定的規條，並且預先施加於道德主體身上，而應
將之視作在極為個人的抉擇過程中，一個客觀的啟迪來源。」考
慮到人的各種外在限制和減輕罪責的因素，在一個客觀的罪惡處
境之中，主體未必負有罪責，也不一定要承擔全部的罪責，而且
他們依然可以活在天主的恩寵內，依然有愛的能力，依然可在恩
寵和愛德生活內成長，並為此接受教會的扶助。（第305號）



不是相對主義

• 為避免有任何錯誤的詮釋，我要指出教會絕對不負其完整婚姻理
想的宣講。（第307號）

• 由於意識到在心理、歷史和生理層面的減輕罪責因素，「在伴同
他們時，要有慈悲和耐性而不減損福傳的理想，且要兼顧個人成
長時可能出現的事故，在不同的階段中這些都會發生」。應心懷
慈悲，「只有祂的慈悲才策勵我們做到最好」。我明白有些人傾
向採用更嚴格的牧靈方式，不容許任何含糊不清。然而，我深信
耶穌願意教會留意聖神在人的軟弱中撒播的善：慈母教會應清晰
講授她客觀的教導，「能做的好事絕不推辭，即使在這過程中，
他會踩到街上的泥濘，令鞋子沾上土漿。」牧者向信友講解完整
的福音理想和教會訓導時，必須幫助信友以憐憫之情對待脆弱的
人，避免加以迫害，或作出苛刻或草率的判斷。（第308號）



倫理神學不能取代福音的核心訊息

•倫理神學的教導不應忽略這些論述，因為即使教會必須
呈現完整的倫理訓導，但也應特別注意強調福音最崇高
和核心的價值，並鼓勵信友實踐，尤其是藉著奉行「以
愛為先」回應天主無條件的愛。有時候，我們在牧靈工
作上，感到難以體現天主無條件的愛。我們為慈悲設下
許多條件，以致慈悲失去其具體和真正的意義，而這是
淡化福音的最糟行徑。舉例說，雖然慈悲確實不應排除
公義與真理，但我們首先要指出：慈悲是公義的圓滿，
亦是天主的真理最輝耀的彰顯。為此，「凡是最後會對
天主的全能──尤其是其慈悲──提出質疑的神學主張，
應視之為不恰當的。」（第311號）



始終記得教會的位置

•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框架及一種氛圍，使我們在處
理敏感問題時，避免成為「衛道之士」，反而讓我
們滿懷慈悲之愛作出牧靈分辨，時常準備好了解、
寬恕、陪伴和盼望，而最要的是，願意促進融合。
這是教會應有的取向，使我們「獲得向生活於社會
最邊緣人士開放心懷的經驗」。（第312號）


